
台中市明德高級中學幼保科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 

100年 9月 26日制定 

107年 8月 28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

壹、主旨：加強幼保科學生專業技能及培養幼兒保育的能力 

貳、依據 

一、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。 

二、教育部「學校評鑑」校務評鑑一、課程教學之(四)學生學習及專業群科評鑑，三、

績效表現之(一)專業展能，透過產學合作提供學生職場教學及發展以達務實致用

的教育目標。 

三、本校學校《校務發展鋼領》伍、經營策略，二經營指標之(六)發展課程特色；啟 

  發學生潛能輔導學生適性發展，以適應社會變遷。 

參、目的： 

一、培養學生敬業、負責、勤奮、合作等職能，強化學生就業能力。 

二、加強產學合作以提生學生專業實務能力，強化學生學以致用及增進學生實務技能。 

三、奠定學生創造思考適應變遷及生涯發展的能力，為學生未來進路及進入社會作準備。 

肆、參加對象： 

由二年級同學每班每日輪流每班安排上、下午各一位學生實習。 

伍、實習時間： 
1.開學後第五週開始。 
2.月考期間不安排實習。 
3.時間: 08:10~12:00、14:15-16:00 

陸、實習地點： 

    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附設台中市私立明德幼兒園 

柒、實習方式： 
1.學生穿著運動服的制服參加實習。 
2.學生參加幼保實務實習內容包括：教室及活動觀察、幼兒觀察紀錄、活動觀察、檢核表、

說故事、教案設計、試教活動、時間取樣法、採樣紀錄法等 9 項實務技能。 
 3.幼保實務各項實習項目內容詳如附件一。 
 4.學生校內實習後填寫校內見習報告，詳如幼保科校內實習見習報告手冊。 
5.實習生當天因故請假，請填寫附幼實習請假單，由該班副班長至附幼辦公室向附幼教學
組長請假（需於早上八點前請假完畢），並安排補實習等相關事宜。 

6.實習期間不得任意離開附幼教室，一切作息依附幼老師指示，實習結束離開前請告知附
幼老師，並請附幼老師在實習名牌後填寫見習態度後始能離去。 

7.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必須佩戴名牌，名牌格式、大小如下：詳如附件二 

捌、考核： 

實習結束後，繳交指定之實習報告，由教保活動設計老師評閱作為實習成績。 

玖、本實習要點經本校課務發展委員會通過陳請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幼保科校內實習日程表 

學期 項次 項  目 內  容 

上 

學 

期 

1 教室及活動觀察（上午 1） 
教室平面圖、活動流程、印象深刻的事件、

心得。 

2 幼兒觀察紀錄（上午 2） 

以一個幼兒為對象，進行 50分鐘的觀察，

將此段時間內幼兒的所有行為及反應紀錄

下來並請紀錄當時週遭環境的狀況(包括

人、事、物)。 

3 活動觀察（下午 1） 

教師帶領之團體活動或才藝課程的活動流

程：活動名稱、活動過程及老師引導方式、

活動時間、使用的器具或教具、幼兒反應、

心得。 

4 活動觀察（下午 2） 

教師帶領之團體活動或才藝課程的活動流

程：活動名稱、活動過程及老師引導方式、

活動時間、使用的器具或教具、幼兒反應、

心得。 

下 

學 

期 

1 檢核表（上午 1A） 

請選擇一個幼兒觀察，依照情緒社會發展、 

語言發展、認知發展、動作發展、自助能力

等 5項能力並加以說明。 

2 說故事（上午 1B） 

說故事需說明：故事名稱、試教年齡、試

教人數、教學準備、引起動機、主要活動、

結束活動等內容及幼兒的反應。 

3 

教案設計（上午 2A） 

教案設計需說明：活動名稱、試教年齡、

試教人數、活動目標、引起動機、主要活

動、結束活動等內容及教學準備等。 

試教活動（上午 2B） 

試教活動需說明：活動名稱、試教年齡、

試教人數、活動目標、教學準備、實際試

教內容及幼兒反應。 

4 時間取樣法（下午 1） 

時間取樣法請在四十分鐘的幼兒觀察中，

以三分鐘為一單位做間格區分，每觀察三

分鐘休息一分鐘。 

5 採樣紀錄法（下午 2） 

採樣紀錄法需說明：幼兒姓名、幼兒年齡、

觀察日期、觀察時間、活動時段(教具操

作、用餐、才藝課或其他)、觀察地點(教

室、戶外活動區域或其他)、實際的行為描

述及行為解釋或說明。 

 
  



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幼兒保育科校內實習家長同意書 

幼保科     年     班學生             ，為加強學生專業技能及培養學生幼 

兒保育的能力，配合課程安排，擬安排本學期至本校附設幼兒園實習，實習該 

日請提醒同學穿著體育服正常到校上課並認真參加校內實習。 

PS.校內實習相關事宜請聯絡科主任李麗珠，聯絡電話 04-22877676#331、 

實習處高靜鳳主任，聯絡電話：04-22877676#800 

特立同意書 

 

 

 

 

此致 

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 

 

 

 

 

家長電話： 

家長簽章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件一 



 

幼保科學生校內附幼實習工作細則 
 

一、目的：加強幼保科學生熟悉附幼教學環境，以提高教學實習效果。 

二、實習日期：由實習處統一編排實習輪值表，依上課起止日實習（月考及學期結束前 
               一週停止實習）。 

三、實習時間：早上八點十分至十二點附幼鋪床完畢待幼兒就寢，下午二點十分至四點， 

             於附幼每班安排上、下午各一位同學見習。 

四、實習生當天因故請假，請填寫附幼實習請假單，並由該班副班長至附幼辦公室向附 
    幼教學組長請假（需於早上八點前請假完畢），並安排補實習相關事宜。 

五、實習期間不得任意離開附幼教室，一切作息依附幼老師指示，實習結束離開前請告

知附幼老師，並請附幼老師在實習名牌後填寫見習態度後始能離去。 

六、考核：實習結束後，請繳交指定之實習報告，由教保活動設計老師評閱作為實習成

績。 

七、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必須佩戴名牌，名牌格式、大小如下：     

          材料：壁報紙、粉彩紙或名片卡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規格：長 9公分，寬 5.5公分（約名片卡大小）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 正面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背面 
 

明德中學實習證 

相 

片 

班級： 

學號： 座號： 

姓名： 

日期 見習態度 日期 見習態度 

    

    

      

     

   ☆  優 （90↑）    △ 尚可(79-70) 

    ○  良好（89-80）  ×  劣 (69↓) 

附件二 



明德中學幼兒保育科實習護照執行辦法 

一、目的：為提昇幼保科學生專業能力及素養，保障學生優質學習環境，故擬此

一辦法。 

二、對象：幼保科二、三年級學生。 

三、方法： 

  1.實習護照內容包括參觀、實習、檢定、德育成績及其他機構參訪或研習活動

等五部份。 

  2.參觀報告、校內見習、實習態度、檢定、德育成績合格者，得以申請安排 

    集中實習。 

  3.實習護照：（如附表） 

  4.凡通過考核項目：一.參觀、二.實習、三.檢定、四.德育者，始具備申請 

    參加二年級升三年級暑期集中實習之資格，其中一項未通過者，則不具參 

    加資格。 

      5.通過實習護照中所有考核項目者，發予實習合格證書一張。 

      6.此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  



明德中學幼兒保育科實習護照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姓名： 
              學號： 
 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
一、參觀：  
  

  單 位 名 稱 考 核 簽 章 
1.    
2.    
3.    
4.    
5.    
6.    

 
二、實習： 

（一）見習成績： 

 見習班級 見習報告 考 核 
1.    
2.    
3.    
4.    
5.    
6.    

  
（二）實習態度：  
  見習班級 實習態度 考 核 

1.    
2.    
3.    
4.    
5.    
6.    

     
     （三）集中實習機構：  

機構名稱  
考核成績  
 簽  章  

 

 
三、檢定： 
 

檢定項目  簽章 備註 
1.說故事檢定  此三項成

績合格，

得以參加

集中實習 

2.教案設計檢定  

3.教保學期成績        

4.假試教  

5.試教檢定  
 
四、德育： 
 
       考 核 簽 章      備 註 

二上 
 
 

 在校表現未超過

三次警告或一次

小過者者，得以

參加集中實習。 二下 
 
 

 

三上 
 
 

 

  

  單位名稱 考 核 簽 章 
1.      
2.    
3.    
4.    
5.    
6.    
7.    
8.    

 五、其他：機構參訪或研習活動 

照 

 

片 



明德中學學生校內實習廠商評估表 

□餐飲科    ■幼保科    □商貿科 

實習合作廠商基本資料 

廠家名稱 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附設幼兒園 

地址 台中市南區明德街 84 號 員工人數 30 

聯絡人 朱春惠 職稱 幼兒園主任 

手機或電話 04-22877676 

基本條件檢核 

勞工安全衛生相
關法令 □最近無違反規定之紀錄     □經查曾有違反規定之紀錄 

勞動法規 □最近無違反規定之紀錄     □經查曾有違反規定之紀錄 

核准登記 □為合法立案廠商         □非合法立案廠商 

消防安全檢查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符合 

一般及專業設施評估(不符合項目應要求廠商改善) 

序 檢核項目 符合 不符合 改善建議 

1 職場內外空間之整齊及清潔，無安全疑慮 □ □  

2 設備定期維護保養及紀錄資料 □ □  

3 實習場所內採光明亮及定期維護 □ □  

4 實習場所內空氣流通 □ □  

5 噪音在標準分貝(90 分貝)之內 □ □  

6 有消防設施及定期維護 □ □  

7 依規定辦理消防訓練 □ □  

8 機具均有安全防護設置 □ □  

9 有必要急救箱 □ □  

10 有專人負責實習合作業務 □ □  

校內實習評估小組評估結果：□通過  □不通過  

評估小組簽章： 

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科主任：               實習主任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附件三 


